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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延期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7 日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3 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074），原定于 2023 年 6 月 1 日（星期四）召开公司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延期至 2023年 6月 6日（星期二）召开。 延期后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会
议地点、召开方式、出席对象、会议登记方式、联系方式等其他事项均保持不变。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3年 5月 16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2023年 5月 29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延期召开 2023 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6月 6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6 日

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6
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3年 5月 25日。
7、出席对象：
（1）凡是 2023年 5月 25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大道 2999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所有议案 √

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

2.0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

2.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与发行方式 √

2.05 发行数量 √

2.06 募集资金规模及用途 √

2.07 股份锁定期 √

2.08 上市地点 √

2.09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

2.10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

3.00 关于《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

4.00 关于《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
案 √

5.00 关于《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 √

6.00 关于《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

8.00 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

9.00 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
的议案 √

10.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意认购对象免于发出收购要约的议案 √

11.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

12.00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

13.00 关于签署《合作协议》的议案 √

14.00 关于制定《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

1、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请查阅公司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信息。

2、以上议案均需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以上议案除议案 6.00、议案 11.00、议案 12.00、议案 14.00 外，其余议案为关联交易，涉及的关
联方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三、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时间：2023年 5月 26日至 6月 5日(上午 8:00-12:00，下午 14:30-17:00)
2、登记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大道 2999号（邮政编码：610200）
3、登记方式：符合条件的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法人单位的还须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及营业执照复

印件、自然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的，应亲自签署授权委托书，委托书见附件二）到公司证券部办理登
记。 异地股东可以先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兵
电话及传真：028-8585 3290
5、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预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网络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697；投票简称：“炼石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3年 6月 6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6 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6日下午 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 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年 6月 6日召

开的公司 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名称/姓名：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票账户号码：
受托人名称/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所有议案 √

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

2.0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

2.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与发行方式 √

2.05 发行数量 √

2.06 募集资金规模及用途 √

2.07 股份锁定期 √

2.08 上市地点 √

2.09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

2.10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

3.00 关于《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预案》的议案 √

4.00 关于《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
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

5.00 关于《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
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

6.00 关于《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的报告》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

8.00 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

9.00 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填补
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

10.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意认购对象免于发出收购要约的议案 √

11.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
关事宜的议案 √

12.00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

13.00 关于签署《合作协议》的议案 √

14.00 关于制定《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 年）股
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本委托书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会议结束。

证券代码：000697 证券简称：*ST炼石 公告编号：2023-080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2023年 5月 26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29 日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政先生主持。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7人，实际表决的董事
7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过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关于延期召开 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因相关工作安排需要，结合公司实际，决定将原定于 2023 年 6 月 1 日召开的公司 2023 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延期至 2023年 6月 6日召开，股权登记日和审议的相关议案不变。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关于召开 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延期后）》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681 证券简称：奋达科技 公告编号：2023-038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决定注销控股股东肖奋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19,261,744 股。 公司股本总额由 1,824,667,620 股调整为 1,805,405,876 股， 注册资本由
1,824,667,620元调整为 1,805,405,876元。

本次回购注销相关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补足业绩承诺补偿差额的提示性公告》。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股票将导致公司股本和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
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
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 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注销和减少注册资本相关事
宜。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2681 证券简称：奋达科技 公告编号：2023-037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补足业绩承诺补偿差额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就深圳市富诚达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富诚达”）业绩承诺事项与文忠泽、张敬明、董小林、深圳市富众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富诚达原股东”或“补偿义务人”）签署的《奋达科技与富诚达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补偿协议》（以下简称“《业绩补偿协议》”）、达成和解签署的《协议书》，以及公
司控股股东肖奋的承诺函，肖奋应补足业绩补偿差额，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富诚达原股东业绩承诺补偿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富诚

达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计报告》（以下简称“《专项审计报告》”），富诚达
未完成 2019 年度业绩承诺，累计应补偿金额 1,947,465,483.68 元，具体内容参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公司与富诚达原股东签署了《协议书》，对解决
2019年度业绩补偿争议纠纷达成和解，具体内容参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6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对业绩补偿纠纷达成和解并签署＜协议书＞的公告》。 根据
《协议书》约定，公司和补偿义务人同意按 2017-2019 年度累计实现的扣非后净利润 3.12 亿元为基础
进行补偿，补偿金额 1,779,888,888.89 元，富诚达原股东以注销奋达科技股票 203,096,652 股来支付上
述补偿金额。

截至 2020年 7月 15日，富诚达原股东已完成上述业绩承诺补偿并回购注销相应股份，具体内容
参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业
绩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实施完成的公告》。 上述股份注销完成后，富诚达原股东实际补偿金额与《专项审
计报告》确定的补偿金额尚存在差异。

二、控股股东肖奋的承诺情况
为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控股股东肖奋承担担保责任，并承诺如下：“如富诚达

原股东未足额补偿上述差额，本人将就公司未追回之金额或股份承担担保责任，扣除撤回仲裁费退费
和上市公司享有的个人所得税退税部分后，对其进行补足，直至上市公司足额收回上述差额。 如上市
公司及本人在 2022年 11月 29日前未追回富诚达原股东任何金额，则本人对业绩补偿差额部分扣除
撤回仲裁费退费和上市公司享有的个人所得税退税部分后，按照《业绩补偿协议》计算应注销股份数，
在半年内即 2023 年 5 月 29 日（即公司原董事文忠泽、董小林持有奋达科技股票完全流通日）前注销
奋达科技股票；或向上市公司补偿等额现金。 ”

三、本次业绩承诺补偿差额的具体情况
截至 2022年 11月 29日，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未追回富诚达原股东的任何金额，根据上述承诺，

肖奋选择以注销股票履行担保责任，具体如下：
项目 备注 金额/股数
业绩承诺补偿总金额（审计报告） ① 1,947,465,483.68
业绩承诺补偿总金额（协议书） ② 1,779,888,888.89
业绩承诺补偿差额 ③（③=①-②） 167,576,594.79
股票发行价格（元/股） ④ 12.16
需注销股票数量（股） ⑤（⑤=③/④） 13,780,970.00
转增后对应的注销股票数量（股） ⑥（⑥=⑤*（1+0.3977059））注 19,261,744.00

注：2017年公司实施每 10股转增 3.977059股的权益分派方案。
综上，公司控股股东肖奋应注销股份数量为 19,261,744股。
四、对公司的影响
如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公司总股本将由 1,824,667,620 股降低至 1,805,405,876 股，公司控股股东

的持股比例将降低至 21.4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将降低至 29.10%，不会导致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同时根据会计准则，本次回购注销后将增加公司当期净利润。

五、其他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办理完成相关业绩补偿差额股份的注销， 并根据实施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2082 证券简称：万邦德 公告编号：2023-021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回购证券账户中

股份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 因此，本次权益分派以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本 616,689,055 股扣除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已回购股份 5,000,000股后的 611,689,055股为分配基数。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进行除权除息，参考价如下：公司本
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分配比例， 即 73,402,686.60元=611,689,055股×0.12
元/股； 每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总股本（含回购股份）， 即 0.119027 元/股=
73,402,686.60 元÷616,689,055 股。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
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119027元/股。

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3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配方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

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等权利；根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签署的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自应补偿的股份数量确定之日（指当期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业绩补偿
义务人就该等股份不享有收益分配的权力， 公司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618,222,829 股扣除
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 5,000,000 股和业绩承诺义务人应补偿的股份 1,533,774 股后的
611,689,055 股为基数,向享有收益分配权的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2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73,402,686.60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如果截止利润分配实施的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由于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等原
因发生变化，则以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不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数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
原则对分配总金额进行调整。

2.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5 日办理完成业绩承诺补偿股份 1,533,774 股的回购注销业务，公司总股
本由 618,222,829股变更为 616,689,055股。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变更后的总股本剔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

5,000,000 股后的 611,689,05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2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
后，通过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1.080000 元；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

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
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
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24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120000元；
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 6月 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 6月 5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3 年 6 月 2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外的股
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3年 6月 5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952 万邦德集团有限公司
2 01*****697 赵守明
3 02*****948 庄惠
4 08*****385 温岭惠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5 08*****371 温岭富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 年 5 月 26 日至登记日：2023 年 6 月 2 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万邦德证券部
咨询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城东街道百丈北路 28号
咨询联系人：刘同科、江建
咨询电话：0576-86183899、86183925
传真电话：0576-86183897
七、备查文件
1. 权益分派预付款通知；
2.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 业绩补偿股份回购注销确认文件。
特此公告。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88136 证券简称：科兴制药 公告编号：2023-026

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增持股份计划实

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邓学

勤先生，计划自 2023年 4月 26日起 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股
份，增持金额为不低于人民币 2,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4,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6日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3）。

● 增持计划实施进展：2023年 5月 16日至 2023年 5 月 29 日期间，邓学勤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系统以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497,839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2505%，增
持金额为人民币 1,001.11万元（包含交易费用）。 截至本公告日，邓学勤先生实际增持金额已超过股票
增持计划下限金额 2,000万元的 50%，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邓学勤先生将继续按照相关增持
计划，在增持计划实施时间内增持公司股份。

●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等，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
险。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的姓名：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邓学勤先生。

（二）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邓学勤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其通过深圳科益医
药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131,765,3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66.31%。

（三）在本次增持计划披露之前 12个月内，邓学勤先生未披露过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本次增持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3）。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等，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2023年 5月 16日至 2023年 05月 29日期间， 邓学勤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二级市场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497,839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2505%， 增持金额为人民币
1,001.11万元（包含交易费用）。 截至本公告日，邓学勤先生实际增持金额已超过股票增持计划下限金
额 2,000万元的 50%，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五、其他说明
（一）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计划的过程中，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

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二）公司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0157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3－019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5月 2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亲贤北街 9号双喜广场 26层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676,458,97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048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广西

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8人，出席 8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董事会秘书李军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57,537,840 99.5953 17,950,434 0.3838 970,705 0.0209

2．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57,537,840 99.5953 16,671,934 0.3565 2,249,205 0.0482

3．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57,798,840 99.6009 17,689,434 0.3782 970,705 0.0209

4．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56,922,840 99.5822 18,028,434 0.3855 1,507,705 0.0323

5．议案名称：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11,469,775 96.4719 164,919,099 3.5265 70,105 0.0016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58,429,240 99.6144 17,061,534 0.3648 968,205 0.0208

7．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33,903,340 99.0900 42,456,334 0.9078 99,305 0.0022

8．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33,903,340 99.0900 42,297,234 0.9044 258,405 0.0056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年~2025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36,789,440 99.1517 38,650,534 0.8264 1,019,005 0.0219

10．议案名称：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58,181,840 99.6091 17,147,334 0.3666 1,129,805 0.0243

同时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4,027,292,382 100 0 0 0 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316,627,793 100 0 0 0 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167,549,600 50.3849 164,919,099 49.5939 70,105 0.0212
其中:市值 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2,286,900 16.0763 11,868,234 83.4308 70,105 0.4929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165,262,700 51.9182 153,050,865 48.0818 0 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484,177,393 74.5844 164,919,099 25.4047 70,105 0.0109

6
关于续聘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631,136,858 97.2226 17,061,534 2.6282 968,205 0.1492

7 关于 2023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606,610,958 93.4445 42,456,334 6.5401 99,305 0.0154

9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 年~2025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609,497,058 93.8891 38,650,534 5.9538 1,019,005 0.1571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第 5、9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静律师、李允红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30 日

证券代码：301303 证券简称：真兰仪表 公告编号：2023-040

上海真兰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上海真兰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3年 5月 15日召开的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 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具体内容如下：以公司总股本 292,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20 元（含税），共分配现金股利 64,240,000.00 元（含
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若自本分配方案披露至分配方案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因可
转债转股、股份回购、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分配比例不作调整。

2. 自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案一致。
4.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的实施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92,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2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
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1.98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
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
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44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20000
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 6月 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 6月 7日。
四、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3 年 6 月 6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 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3 年 6 月 7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 A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限售股。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 年 5 月 16 日至登记日：2023 年 6 月 6 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 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相关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承诺：如在锁定期满后两年

内减持股票，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公开发行价（若发行人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上述最低减持价格亦作相应调整。
七、 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上海市青浦区盈港东路 6558号
咨询联系人：陈意
咨询电话：021-31167958
传真电话：021-31166688
八、 备查文件
1、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真兰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30 日

证券代码：301222 证券简称：浙江恒威 公告编号：2023-027

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3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 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2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总股本

101,333,4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5.00 元（含税)， 共计派发 50,666,700.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暂不分配转入以后年度，本年度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公司利润
分配方案公布后至实施前，公司的总股本发生变动，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不变原则调整分配比例。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01,333,4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5.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 10股派 4.5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1.00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500000
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 6月 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 6月 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3 年 6 月 5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3 年 6 月 6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限售股。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 年 5 月 26 日至股权登记日：2023 年 6 月 5 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
与后果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相关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承诺：锁定期届满后的 2

年内，本人/本单位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发行价是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价格，若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上述承诺的减持价格亦作相应调整。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杨菊
咨询电话：0573-82235810
传真电话：0573-82235811
八、备查文件
1、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2885 证券简称：京泉华 公告编号：2023-035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
暨后续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

公司股东张立品、鞠万金、汪兆华、李战功、张礼扬、何世平、谢光元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鞠万金、李战功、张礼扬和监事何世平减持计划期限已

届满，在减持计划期间内，上述股东均未减持公司股份，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因公司实施权益分派
发生变化。

后续减持计划预披露：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张立品、鞠万金、汪兆华、李战功和监事何世平、谢光
元计划采取集中竞价方式，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之后的 6 个月内，减持的公司股份合计
不超过 8,277,30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0394%）。

上述减持计划既不会导致公司控股权发生变化，也不会导致公司基本面发生重大变化，更不会影
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若后续发生实际减持公司股份行为，其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京泉华”）于近日收到董事鞠万金、李战功
和监事何世平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后续减持计划的告知函》，和董事张礼扬的《关于股份
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以及董事张立品、汪兆华和监事谢光元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
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及实施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了《关于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0）、《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时间过半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8），现将其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的基本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如下：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董事鞠万金、李战功、张礼扬和监事何世平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在减持计划

期间内，上述股东未减持公司股份，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因公司实施权益分派发生变化。
2、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鞠万金
合计持有股份 6,874,380 3.8191% 9,624,132 3.533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29,870 0.5721% 2,406,033 0.8835%
有限售条件股份 5,844,510 3.2470% 7,218,099 2.6504%

李战功
合计持有股份 2,953,590 1.6409% 4,135,026 1.518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61,448 0.2008% 1,033,757 0.3796%
有限售条件股份 2,592,142 1.4401% 3,101,269 1.1388%

张礼扬
合计持有股份 5,793,849 3.2188% 8,111,389 2.978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8,537 0.0547% 2,027,847 0.7446%
有限售条件股份 5,695,312 3.1641% 6,083,542 2.2338%

何世平
合计持有股份 113,905 0.0633% 159,467 0.058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8,476 0.0158% 39,866 0.0146%
有限售条件股份 85,429 0.0475% 119,601 0.0439%

注 1：上述“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及占总股本比例”的变化，系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 143.61 万股登记完成，总股本由 1.8 亿股增加至 1.814361 亿股；和公司 2022 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 13,089,870股，总股本由 181,436,100 股增加至 194,525,970 股；以及公司实施 2022 年度权益分派，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股，总股本由 194,525,970增加至 272,336,358股所致。

注 2：上述股东“有限售条件股份”的变化，系中国结算依据法律规定每年年初按照其上一年末持
股数量重新计算高管锁定股所致。

（二）其他相关说明
1、上述股东本次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存在违反《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况。

2、上述股东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或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差异，不存在违规情况
发生。

3、上述股东本次减持严格遵守了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与《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上市公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承诺，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形。

二、后续减持计划预披露情况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张立品、鞠万金、汪兆华、李战功、何世平、谢光元。
2、股东持有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详细情况见下表：

股东名称 是否为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
人 持有股份总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张立品 是 29,167,984股 10.7103%
鞠万金 否 9,624,132股 3.5339%
汪兆华 否 8,185,527股 3.0057%
李战功 否 4,135,026股 1.5184%
何世平 否 159,467股 0.0585%
谢光元 否 111,628股 0.0410%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股东自身资金需求。
2、减持股份来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及首次公开发行后资本公积转增的股份以及非交易过户所得股份。
3、减持股份数量：
张立品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723,36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000%；

鞠万金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406,03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8835%；
汪兆华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046,38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7514%；
李战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033,75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3796%；
何世平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9,866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146%；
谢光元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7,90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102%；
4、减持方式和减持期间：
公司董事张立品、鞠万金、汪兆华、李战功和监事何世平、谢光元分别采取集中竞价方式，自本公

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之后的 6 个月内，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
司股份总数的 1%。

5、减持价格：
公司董事张立品、鞠万金、汪兆华、李战功的减持价格不低于京泉华科技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

若因公司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发行价格按规定做相应调整。
公司监事何世平、谢光元在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前提下，以市场价且不低于京泉华科技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的价格减持所持股份。（若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该净资产价格应相应按除权、除息进行调整。 ）

（三）承诺履行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的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

书》中作出的承诺如下：
1、公司股东张立品、鞠万金、汪兆华、李战功承诺
（1）自京泉华科技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京泉华科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京泉华科技回购该部分股份。 如本人所持京泉华科技股票
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京泉华科技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京泉华科技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本人持有京泉华科技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

（2）在本人担任京泉华科技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向京泉华科技申报所持有的
本人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京泉华科技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京泉华科技股份。 本人在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股份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3）本人持有京泉华科技股票在满足上市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在不违反本人已作出的相关承诺
的前提下，如本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减持京泉华科技股份，累计减持数量不超过本人在锁定期届满
前持有京泉华科技股份总数的 40%；前述锁定期满两年后若进行股份减持的，本人将遵守《公司法》
《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在解除锁定股份数量范围内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京泉
华科技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减持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办理。

2、公司股东何世平、谢光元承诺
（1）自京泉华科技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京泉华科

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京泉华科技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满足上述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公司将根据自身的经营需要，在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

规定的前提下，以市场价且不低于京泉华科技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的价格减持所持股份，
减持股份数量最高可达京泉华科技上市时承诺人所持京泉华科技股份总额的 100%。

（3）前述锁定期满两年后若进行股份减持的，本公司将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证
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在解除锁定股份数量范围内减持；减持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证券监督管理部
门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办理。

3、公司全体股东承诺
承诺人所持京泉华科技股份减持时，将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系统、协议转让

或其他合法方式实施。 承诺人将在减持前 4个交易日通知京泉华科技，并由京泉华科技在减持前 3个
交易日予以公告。

若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股份价格、股份数量按规定做
相应调整。

承诺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
定。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计划减持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事项，未发生违反上述承诺的情
形。 上述股东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相关规定的情
况，亦不存在违反股东相关承诺的情况。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董事张立品、鞠万金、汪兆华、李战功和监事何世平、
谢光元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即本次减持计划在减
持时间、减持数量和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存在是否能够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3、公司董事鞠万金、汪兆华、李战功和监事何世平、谢光元均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董事张立品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更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4、本公司将持续关注董事张立品、鞠万金、汪兆华、李战功和监事何世平、谢光元本次减持计划的
进展情况，督促以上股东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本公告为公司依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中的相关规定，作出的股东减持股
份预先披露计划，敬请广大投资者合理判断，理性投资。

三、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后续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2、《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3、《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5 月 30 日


